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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传统家庭形态和结构发生改变，女性普遍进入劳动力市
场，婴幼儿的照顾成为许多双职工家庭面临的重要问题。尤其在当前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很多家庭
在经济、教育、育儿与工作的平衡等方面面临较大的压力，出现了很多“想生又不敢生”的现实矛盾，
家庭育儿举步维艰。面对家庭育儿功能的弱化，如何构建全社会对家庭的支持服务体系，分担家庭的
育儿责任，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议题。
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合适的家庭育儿支持体系，增进家庭福利，支持并帮助家庭提高

抚育儿童的能力，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和我国同属亚洲的日本，二战后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样经历了家庭结构小型化、女性就业率增长、家庭育儿与工作两难所带
来的生育率下降挑战。为了应对少子化挑战，给予家庭更多的支持服务，日本政府致力于建设和完善
家庭育儿支持体系，逐步从“家庭育儿”转型到“社会育儿”，并建立起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家庭、
社会多方主体参与协作的育儿服务体系。分析总结日本的经验对于我国未来构筑适合社会发展和社
会转型的育儿支持体系从而积极应对少子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理论建构及实践

（一）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概念、内容及意义
在既往研究中，徐浙宁、朱浏琳均指出家庭支持体系应包括经济支持、亲职福利和配套服务这三

方面内容。 [1][2]何芳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之上，指出家庭支持体系以早期预防为理念，在家庭出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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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为应对少子化压力，日本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对其传统
的以国家提供为主、体现“家庭主义”特点的育儿支持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逐步转为在政府引导下，
由社区、市场、民间组织等多部门共同协作为家庭提供育儿支持，这有效地缓解了家庭育儿压力。当前
我国家庭在育儿方面缺乏政府与社会的各方支持。借鉴日本的改革经验，我国应加强顶层设计，健全
相关法律体系和机构部门；发挥市场作用，发展多样化托育服务，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推动社区及社
会组织参与育儿服务，创建有利于育儿家庭的社会支持环境；重视家庭的不可替代作用，实现社会多
元支持下的“再家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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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之前为家庭提供多样化的支持，通过提高家长的育儿能力来实现儿童的健康成长。[3]闫静从社会支
持理论的角度提出，家庭支持体系的建立并非由某个部门或某些机构来完成，而是需要全体社会的机
构和个体共同承担，主要支持主体包括国家、社区、家庭、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4]总体来看，研究中
有的侧重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内容，有的侧重理念，还有的侧重系统组织或目标意义。
由此可见，家庭育儿支持体系实际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即以家庭为服务对象，联动政府、市场、社

区、社会组织以及家庭成员各个相关部门，通过政策引导、理念宣传、资源整合等多种途径，从多方面
为家庭提供育儿支持的一个社会网络。按照西方国家发展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道路来看，家庭育儿
支持体系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需求的不同阶段，制定或修订相应的
法律条文以及颁发相关政策，以实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经济支持以及多种亲职福利的出台，
如儿童津贴、生育给付、亲职假等；三是家庭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如多种托育服务、保健医疗服务以
及相关社区服务等。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主要特点有公共性和平等互惠性两方面。公共性是指该体
系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与医疗、其他社会服务一样，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平等
互惠性则是体现在支持家庭的范围上，它不是仅包括低收入家庭或其他残疾、疾病的特殊家庭，而是
面向所有家庭提供可及的服务。
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建立不仅对家庭个体，还将对社会及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的影

响。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现代家庭日益呈现核心化、小型化、多样化的特点，
家庭内部可寻找的资源逐步减少，家庭抚育子女的功能进一步衰弱。此外，随着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
比重的提高，女性履行传统母职规范的难度同步加大，人们普遍认为养育孩子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
情。育儿家庭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家庭与工作的难以平衡、女性再就业的不公正待遇、养育孩
子的经济压力、公共托育服务的不足等。以上种种内在和外在的压力会直接导致人口生育率的低迷，
进而影响未来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传统的家庭政策大多仅针对某方面或特殊家庭，这种局部的、
短缺的、碎片化的服务在面对现代家庭多重需要时明显应付不来，育儿家庭迫切需要一个针对所有
家庭的全方位、综合性的公共服务体系。因此，家庭育儿支持体系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多主体的问题，
不仅涉及儿童、妇女与家庭的关系，还关系到政府以及社会的长远发展，是国家福利体系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
（二）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福利多元建构
纵观发达国家建设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过程，儿童福利体制改革如影相随，从经典福利国家模

式的“政府干预”到福利多元主义的“共同承担”，都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中孕育出来的。西
方一些国家的政府不仅投入资金兴办儿童早期发展教养机构，更是出台了大量的政策和法规予以支
持和强制实施。 [5]如英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政府干预”的福利模式弊端凸显，经济危机频发，失业
率上升，尤其是很多父母需要照顾儿童而无法工作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样的背
景下，针对家庭提供多种支持成为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而在当时财政赤字严重，政府公共开支已
无法支撑时，注重公私以及与民间、志愿部门的合作成为英国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重要转变。 [6]又如
美国也在 20世纪 70年代经历了社会经济与家庭结构的剧变，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妈妈走入职场以
及大量单亲家庭的出现等家庭变化，单靠家庭内部的力量抚育幼儿已成为横在家庭、社会、政府间的
一项严峻挑战。因此，美国开始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名为“家庭支持”的服务，它以家庭所在的社区为主
要服务网点，通过多样化的服务形式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帮助。到 20世纪 90年代，家庭育儿支持服
务已经遍布美国大多数地区，并且从最初的民间自发的志愿行为发展为由社区、地方政府、社会组织
共同推动的一项国家福利。亚洲国家日本同样从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开始面临低生育率且家庭结构小
型化的局面，为了缓解家庭的生育及育儿压力，日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通过扩建托育机构，增加
育儿女性福利等多种措施积极应对育儿问题。日本政府于 2015年接连通过《育儿支援法》等三部法律，
提倡构建由政府、民间社会、市场、志愿者等参与的家庭育儿支持体系，成为家庭福利改革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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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美国、英国的儿童福利发展历程，还是邻国日本关于育儿支持的重要改革，均可以看出福
利多元主义理论的践行。从“福利一元”到“福利多元”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需要，是
沉重的财政负担和不断弱化的家庭功能发展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儿童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保
障，构建多部门、多主体承担的家庭育儿支持体系已然成为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重要一环，是经历福
利国家危机、市场失灵后的最好选择。

二、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与实践

福利多元主义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是继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贝弗里奇范式之后出现的社
会政策领域的新兴理论范式。经历了工业革命时期的“家庭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后，福利
多元主义是对社会政策及福利制度的理性反思。1978 年英国的《志愿组织的未来：沃尔芬登委员会
的报告》一文中首次提出“福利多元主义”概念，主张增加福利的来源，除国家和市场外，将志愿组织、
社会团体等也作为社会福利提供者之一，从而弥补政府和市场部门的“失灵”，形成多元化的福利供
给主体。福利多元主义提倡福利的供给、筹资要由不同的部门共同负责完成，主张“参与”与“分权”的
重要性。“参与”具体指家庭、市场、社会组织等福利供给者与福利获得者共同参与福利制度制定以及
服务供给的过程；“分权”是指提供福利的权力从公共部门转到社会力量及其他部门。 [7]福利多元主
义强调的是福利供给的非垄断性，不同学者根据各国情况及认识的不同，对福利供给主体有不同的
划分主要有以罗斯（Rose，1986）为代表的三分法及以约翰逊（Johnso N.，1999）为代表的四分法两种。
所谓三分法是指福利的供给方包括国家、市场、家庭，三者共同组成社会福利多元框架。罗斯指出福
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市场、家庭、国家都要提供相应的福利，三者在社会中提供的福利总和即为社会
总福利。市场、国家和家庭单独作为福利提供方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只有三部门联合起来，互相补充，
才能做到扬长避短。而四分法则在福利三角的基础上加入了志愿组织和非正式部门，包含邻居、朋
友、亲属等。约翰逊强调福利多元主义中福利供给的非垄断性，志愿组织、家庭等非正式部门同样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点包含两方面，一是福利供给主要由政府、市场、家庭和志愿组织等非正
式部门构成，社会福利通过这四个部门递送到需要帮助的家庭或个人；二是这四个部门可以单独存
在，也可以互相重叠。[8]伊瓦斯（Evers）也采用了四分法的范式，将福利供给部门分为国家、市场、社区
和民间社会。[9]

目前学界众多研究者使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考察社会福利政策领域的内容，而社会福利政策的
主要内容除社会保险及最低社会保障等经济福利外，还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服务内容。 [10]比
如有学者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分析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情况，[11][12]还有学者考察保障房的建
设情况，[13]但鲜有学者从福利多元主义角度系统考察婴幼儿服务及其支持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姜晶
书曾尝试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关注中国早期儿童看护服务，提出要完善儿童看护服务顶层设计，探
索新型社区儿童看护服务，并规范儿童看护服务市场化运作，但并未关注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系统
性构成及内容。[14]杨雪燕等人基于安德森对于福利国家的划分，通过对丹麦、挪威、德国、意大利、奥
地利、英国、美国和爱尔兰的比较，分析了各国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模式，并指出不同国家社会福
利类型深刻影响各国托育服务理念，其服务项目、方式、机制等也各不相同，然其聚焦点是多国的托
育服务，并非完整的家庭育儿支持体系。[15]杨菊花等人系统梳理了发达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指出生
育支持政策在较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女性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减轻家庭育儿压力，进而提高生育水平，
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16]但其分析视角是对多国的生育支持政策进行横向分析，纵向的政策背景变
迁以及福利多元视角下生育支持主体如何协作分工并未谈及。
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刀阔斧地在幼儿教育和育儿看护服务上进行了系列改革，包括 2019 年 10

月推出的“幼儿教育和保育免费”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围绕日本学前教育、托育体系研究的
文章也增加了很多，如王小英聚焦学前幼儿园阶段幼儿，分析了日本幼儿园为在园幼儿及父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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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的育儿援助。 [17]张建围绕 2015 年日本颁发的《育儿支援法》对日本的新育儿支援制度进行
阐述分析，指出当前日本的育儿支援服务体系覆盖的范围更加广泛，服务内容也更加丰富，与其他社
会保障制度衔接也更为紧密。 [18]事实上，日本是福利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但自 1989 年生育率下降
到 1.57 后，日本政府开始高度重视积极的少子化对策。为了鼓励女性生育，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儿童
福利和家庭福利，并于 2015年 4月开始正式实施“儿童和育儿支援新制度”。新制度旨在推进幼儿教
育、保育和社区育儿综合援助，提高家庭育儿支持服务的量和质，打造多主体参与支持育儿的新局
面。政府通过提高消费税增加财政收入来提供资金保障，并接连通过 3项育儿支持法律，同时以补贴
运营的方式调动市场和民间的力量参与多样化育儿，如企业型保育、小规模社区保育机构等；针对家
庭的收入和父母的工作情况推出有针对性的相关福利措施，如保育、教育费减免。可以说，从日本育
儿支持制度的改革经验来看，政府在保障托育服务公平性和公益性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政府与其他
福利供给主体的协作与责任分配机制，提高了整个社会对育儿家庭的支持力度，很好地践行了福利
多元主义理论中的福利四分法框架概念，即福利的供给需要政府、市场、家庭与非营利组织等部门共
同负责完成。但是，日本是如何走上了福利多元的育儿支持路线，福利主体方的政府、市场、家庭与非
营利组织各自的分工、角色究竟体现了怎样的特点，其协作的路径是如何实现的，作为被支持方的家
庭是否普遍接受和认可，都值得我们逐一去剖析。

三、日本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变革：从政府到多元部门的转型

（一）育儿支持新制度之前：基于“家庭主义”特点的政府供给型
家庭一直在日本扮演着提供成员福利的重要角色，这种福利需求包括养老，也包括育儿。有学者

称日本福利体制真正的核心来源于“家庭主义”，因为日本社会各项福利政策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设
计，进一步讲，是以“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劳动分工进行设计。在一个家庭里，男性负责外出工作赚
取收入，而女性则留在家中承担从事家务劳动、教育子女、照料老人的重任。在这样依照性别分工设
计的福利体系中，女性作为男性的“被抚养者”，其福利津贴都体现在男性的工资收入中。因此，女性
在家中照顾幼儿，并为之舍弃工作或不工作被认为是“理所应当”。
但是，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家庭结构也在急剧发生变化，核心家庭数量呈不断上升

趋势，1985 年比例已高达 76.1%。尽管到 2010 年核心家庭所占比例下降为 56.4%，但这并不意味着
大家庭的增多，而是单身家庭比例的增加，单身家庭比例由 1985 年的 20.8%增加为 2010 年的
32.4%。[19]此外，伴随着女性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地位的上升，就业率也在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作
与育儿的冲突便成为横在女性面前的一大难题。沉重的育儿负担使得很多女性选择了晚婚乃至不
婚，生育率逐年下滑，特别是 1975 年总和生育率跌破 2 之后，到 1989 年更是跌至 1.57，首创史上最
低纪录，引起了政府和全民的关注。日本政府开始重视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为了鼓励生育，减轻
女性负担，不断从多方面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福利，完善并出台托育服务和幼儿园相关的政策。
其主要发展历程和内容见下表。

表 1 日本育儿相关政策的发展（1987—2012年）

年份 主要内容 特点

1987年 日本政府初次设置“增强托育所功能”预算

政府开始重视发展托育事业，发
展可及、多样化的托育服务，家
庭育儿支持体系开始萌芽

1989年 设立“托育所地区活动事业”

1994年
发布“未来育儿支持政策的基本方向”（“天使计划”），促进托育体系的灵活性、
多样化，提供 0～2岁婴儿托育服务，延长托育时间，鼓励增加临时性托育服务

1999年

发布“新天使计划”（2000—2004年），进一步推进满足多样化需求的托育服务，
如延长托育时间、增加假日托育等；同时开始加强发展多种育儿支持服务，如家
庭育儿支持、社区育儿支持、临时托管、成立家庭育儿援助中心、推进“放学后儿
童俱乐部”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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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主要内容 特点

2012年 开始启动育儿支持新制度及法律

2002年 颁发《少子化对策》

积极应对少子化，发展地方育儿
支持，进一步扩充多样化的托育
服务

2003年 出台《少子化对策基本法》《下一代育成支援对策推进法》

2004年 出台《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设立“地区育儿援助中心”

2006年
出台《关于推进有关学前儿童教育与托育一体化的法律》；创立兼具托育与幼儿
园教育功能为一体的“认定儿童园”

2007年 制定《支持幼儿和家庭的重点战略》 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
系；推进支持育儿父母的工作

2010年 召开“育儿新体系研讨会” 真正重视关注育儿家庭支持的
基本理念及目标

回顾 1987—2012 年 25 年间的育儿相关政策可以看出如下特点。第一，少子化问题是日本政府
不断推出育儿政策的根本原因，少子化涉及日本未来潜在的劳动力，关系到经济社会长久安稳发展。
20余年来，政府积极扩充托育设施，实行多样化托育服务，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但总体
来看，政策的中心点仍然是建立在家庭功能相对完备的基础上推行相关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希望改
善育儿环境，提高生育率，但前提是默认家庭承担育儿的主要职责，因此多数政策的重心放在设施扩
建，发展托育事业上。直到 2007年 12月，日本政府希望给予家庭尤其家中的女性更多的关注，制定
《支持幼儿和家庭的重点战略》，试图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推进育儿父母的支持工作。[20]

但直到 2010 年 1 月召开“育儿新体系研讨会”后，日本政府才真正重视关注家庭育儿支持的基本理
念及目标，并于 2012 年 8 月，民主党联合自民党、公明党两个在野党提出要启动育儿支持新制度及
法律。该项育儿支持新制度获得通过并于 2015 年 4 月正式启动，至此，日本育儿支持制度可以说才
正式从“家庭支持”转向“支持家庭”，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建设迈出了稳健的一步。第二，这个阶段
里，“家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育儿阵地，尤其是日本社会一直以来有着较为严格的男女劳动分工，
“家庭”中的母亲负责育儿成为一种社会默契，因此日本育儿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家庭主义”福利
特点。[21]当然，政府在此阶段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接连颁发了多部与育儿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同时
几乎主导了全部的育儿支持体系建构和产品供给，出资提供了大量的儿童照料公共设施。因此政府
和家庭在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福利四角”中占据了较大比重，而市场与民间社会、非营利组织等发
挥的作用极为有限。
（二）育儿支持新体系的实施：从“家庭育儿”转向“社会育儿”
2015 年 4 月，日本正式开始实施《育儿支援法》《认定儿童园法修正案》与《育儿支援法以及认定

儿童园修正法实施相关整备法律》三部法律，这三部法律可以说是日本家庭育儿支持体系构建过程
中一次重大的改革。它以育儿家庭的需求为出发点，通过政府提供一定的运营“补贴”，导入市场竞争
机制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社会团体包括非营利组织（NPO）、社会福利法人、志愿者等多种社会力量
参与育儿支持体系建设，有效地调动了福利多元主义框架中不同供给主体的力量，满足了育儿家庭
的多样化托育需求。该阶段日本家庭育儿支持体系呈现以下特点。

1.政府角色从“台前”逐步走到“幕后”，变为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重要支持者与监督者，负责顶
层设计与统筹协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推进家庭育儿支持制度法治化、规范化进程，以《育儿支援法》等三法为主，颁发和推进实

施育儿支持相关法律。第二，充分发挥市场与民间社会的主动性，放活市场。新制度实施前，政府仅向
双职工或个别因贫困等原因无法照料幼儿的家庭提供公共托育服务，属于一种福利性质。随着女性
就业的增加，家庭对于托育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供不应求”或“无法企及”已成为托育服务常态。新
制度将过去由政府和托育所的“间接约定”修改为现今由托育所和家庭签约的“直接约定”。也就是
说，过去政府委托指定托育所提供服务，并为其拨付一揽子运营费用，托育所为申请成功的家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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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但托育所与家庭之间并无直接的合约关系。而改革后托育所直接与家庭签订服务协议，家庭需
要向托育所支付托育费，政府再通过“补贴”的形式按照申请家庭数以一定的比例核算支付托育所费
用。这样一来，托育所与家庭形成了稳定的“服务方与受益者”的关系，同时新的补贴方式调动了市场
的积极性，打破了过去只有公立保育所才能获得政府运营费的限制，使更多有意向致力于幼儿教育
和服务的民间团体、社会法人可以加入托育服务大盘子中。第三，加强家庭育儿的经济支持与配套服
务。根据新制度规定，从 2016年开始，低收入的多子女家庭及单亲多子女家庭可享受半额或者全额
不等的托育服务费减免优惠；从 2019 年 10 月起，3～5 岁幼儿免费上幼儿园；免缴居民税的低收入家
庭 0～2岁婴幼儿可免费上托儿所，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新制度进一步提出完善多样化托育，提
供可及的家庭育儿支持服务。例如部分幼儿园可以根据家庭实际需要，增加放学后、周末及假期的托
育服务，发挥幼儿园在托育方面的补充功能。同时，新制度要求尽快普及集幼儿园和托育所功能于一
体的“认定儿童园”。2015—2017年 3年间，“认定儿童园”机构数量从 2836所增至 5018所，解决了不
少家庭的入托难问题。[22]此外，重新制定入托标准及认定体系。新制度在申请条件方面进行了很多人
性化、多样化的调整，如过去仅双职工或贫困等其他特殊原因的家庭可以申请，但现在根据家庭的实
际变化和需求，加入了夜间工作、兼职工作、外出培训学习、照顾老人等事由。地方政府根据不同认定
结果再将需要托育服务的家庭分配至幼儿园、托育所、“认定儿童园”或社区紧密型托育机构。较之过
去，新制度提供了更具可及性、便利性的多样化选择。

2. 福利多元主体之一的“市场”在育儿支持体系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越来越高，尤其是企业参与
“认可托育所”的比例在不断上升。

在日本，基于《儿童福祉法》且经过国家标准认可的保育所称为“认可保育所”，反之未经过认证的
是“认可外保育所”。“认可保育所”有着较强的福利特点，一般都是由政府创立并经营，而“认可外保
育所”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保育所硬件设置标准，政府补助也较少。但是，“认可外保育所”绝不是没
有准则和条件，它们由地方政府各自按照一定的标准统一管理，且经过厚生劳动省公布的《认可外保
育设施指导监督基准》进行评估并达标后设置。不同地方其名称也不同，如东京将“认可外保育所”称
为“东京都认证保育所”。“认可外保育所”的优点是审查手续较少，入园相对容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托育压力。在新制度前，“认可托育所”几乎全部由政府创立并运营，但在新制度实施后，政府放宽
了市场参与“认可托育所”的条件和限制，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其中。池本指出，企业创立并运营的
“认可托育所”在 2013年占全部“认可托育所”的比例仅为 1.6%，到 2015年逐步增加到 4.1%。[23]日本
帝国数据银行于 2016年 6月 17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企业参与“认可托育所”运营的比例呈逐年
递增趋势，且大城市发展速度较快，如 2015年东京由企业运营的“认可托育所”占比高达 13.8%。[24]另
外，从 2016年起政府鼓励企业出资举办幼儿托育事业，并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以帮助职场女性实现
工作和育儿的相对平衡。相邻的多个企业也可以通过联合设置托育机构的方法，活用企业资源和特色
增加托育服务，满足企业职工的托育需求。当然，企业主办的这种托育机构在师生比与面积方面也要严
格遵照政府设定的托育所标准，在通过相关部门审核后，可以获得一定的政府补贴，用于运营和设施配
备。随着带有竞争性的“市场”在托育服务领域中的不断发展，育儿家庭的可选择性不断增加，服务也会
日益多样化。

3. 育儿支持新体系的实施使得家庭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通过发展育儿供给多主体的途径推进
“社会育儿”，以实现“支持家庭”。

在过去的模式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导了托育服务体系构建以及服务供给，为有特殊需要
的家庭提供小范围的托育服务。但新制度的实施说明政府开始反思育儿支持体系的理论和内容，开
始思考如何支持家庭，重塑家庭价值，并重视营造全民、全社会对托育服务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支
持家庭”的模式受到鼓励和重视，日本政府在传统的机构式托育服务的方式外，引进了多元化的社会
育儿服务新模式，以育儿家庭为中心，通过开发和调动可及的社区资源及市场力量帮助家庭实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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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托育，灵活托育。事实上，目前基于社区或家庭式托育的小型的、人性化的托育方式越来越受青睐。
同时，日本政府进一步缩小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不平等现象，鼓励家庭性别分工均等化，增加男性育儿
假。政府、市场、民间社会扮演的角色均是对家庭的支持与帮助，而非一种替代或是局限性的服务。因
此，日本育儿新制度中采取的均为积极的“支持家庭”策略，并非简单地将托育职责转交到公共机构，
而是通过减免费用、增加家庭男性与女性育儿假期、发放托育津贴等营造一种支持性的环境。2018
年 5 月，《每日新闻》对东京 24 区以及 20 个中等规模以上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大中城市“入托难”
数量开始呈现出减少趋势，新育儿支持体系对于家庭解决“入托难”正逐步发挥作用。 [25]新阶段中的
“家庭”不同于“家庭主义”中的家庭，它不是家庭自我功能的回归，而是通过政府和社会共同配置育
儿资源，帮助家庭共同完成育儿服务。

4. 福利多元主义框架下，政府、市场、家庭以外，各地的社会团体、民间非营利组织发挥了越来越
重要的能动性。
日本政府在新制度中大力发展“社区型托育事业”，充分调动当地除民营企业外的社会福利法

人、非营利组织（NPO）团体和民间志愿者等多种社会力量参与育儿支持体系，增加了育儿家庭的多
样化选择。“社区型托育事业”的形式包括家庭托育、临时托育、夜间看护、节假日托育等，具有小型化
和贴近社区的特点，如家庭托育人数为 1～5人，其他小规模托育所托育人数为 6～19人。根据厚生劳
动省调查显示，新制度实施后的 2016 年，全国共成立了 3719 所“社区型托育机构”，其中社会团体、
NPO 法人等社会力量参与创办的有 1166 所，占比为 31.3%，较 2015 年增加 465 所，增长比例为
40%。[26]同时还有民间非营利组织创办全国小规模托育协会，为经营小规模托育的 NPO 法人搭建会
员平台，通过定期交流政策要点、发展业态、调查研修等内容旨在提高小规模托育的质量。此外，新制
度鼓励地方自治组织、民间团体、志愿者等多种组织参与“课后俱乐部”建设，以衔接正规托育或幼儿
园。截至 2016年，儿童“课后俱乐部”已达到 23619个，登记儿童人数达到 109万人。截至 2019年底
增加了约 30万儿童的托育服务。[27]从运营主体来看，截至 2019年 5月，社会福利法人以及 NPO法人
等民间团体所占比例为 30.7%，已十分接近公办比例 33.4%。[28]除此以外，还有志愿者积极参与到育
儿支持体系中，如位于东京都新宿区的社会福利法人机构二叶托育所在开展托育服务的过程中，意
识到外援育儿支持的重要性，于是，该托育所开始培养相关领域的志愿者。志愿者在完成培训内容后
以免费入户的方式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一定的育儿支持服务。一般情况志愿者入户支持的频率为一
周 1次，一次 2小时。通过这种与育儿家庭的互动，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育儿支持活动，受到了
附近居民的一致好评。[29]另有志愿者参与儿童馆、社区育儿中心的家庭支持服务等。志愿者在育儿支
持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四、日本家庭育儿支持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新制度实施后的家庭育儿支持，不仅是日本社会各个部门广泛参与的一项公共服务，也是日本
政府用于增强家庭能力、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政策工具。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育儿”从被认为是私
领域家庭范畴的议题逐步变为公共课题。事实上，一些西方国家早把家庭育儿支持纳入国家长期战
略，并认识到多样化的家庭育儿支持政策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旨在弥补家庭功能的减弱甚至缺失，
进而实现改善公民福利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通过研究日本发展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经验我们看
出，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根据家庭结构功能的变迁、社会需求的发展不
断作出调整的。同时，家庭育儿支持体系也不是靠政府一方去实现的，政府需要做好顶层设计，给予
市场、民间社会更多的积极性和发展空间，是靠不同主体各自发挥所长，互相协作配合实现的。早在
2014 年联合国召开的“纪念国际家庭年 20 周年”会议中就指出，全世界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
三方面的变化：一是家庭由自我保障变为了全社会与政府的共同支持；二是家庭政策的功能从满足
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转为重新建构家庭；三是家庭政策从部分特殊或贫困家庭扩大为一般家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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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性的特点。[30]

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家庭的内部功能越来越脆弱和缺乏保障，其面临
着较为严峻的挑战，亟须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有学者指出，我国当前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
利保障体系已瓦解，但另一方面，新的、适合当下家庭结构和功能的支持体系尚未建立。 [31][32]尽管我
国近些年也不断加强对家庭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援助，但主要集中于低收入家庭或特殊家庭，且分散
于不同部门的政策文件中，缺少面向全部家庭普惠式的专门以家庭为对象的支持政策和制度安排，
因此我国亟待构建家庭育儿支持体系，加强对家庭育儿的支持和指导。杨菊花多次发文呼吁我国应
加快建设 0～3 托育服务体系，包括法律支撑、配套政策、人才培养、服务模式等，从而真正实现十九大
报告提出的“幼有所育”。[33]借鉴日本经验，我国也应及时将家庭育儿支持纳入国家福利政策中，按照
福利多元主义的框架，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建设和完善。
（一）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法律体系和机构部门建设
完备的法律政策体系、组织机构是构建家庭育儿支持体系的重要基础性保证。家庭育儿支持体

系不仅包含目标、内容、实现路径，同时包括为实现目标做支撑的政策法规与组织机构。在我国少子
化和老龄化日益严重，家庭功能减弱愈发严峻的形势下，政府也应尽快完善育儿支持体系的顶层设
计，包括加快制定育儿支持的法律条文以及托育服务行业的准入标准、服务内容、监督机制等。尤其
我国对于 3 岁以下婴幼儿的早期教育服务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这会直接影响
0～3 岁早期教育服务的开展。 [34]我国同样需要在政府职能架构中成立一个类似日本内阁府“儿童与
育儿管理本部”的专门负责统筹家庭育儿相关福利的部门，负责整合与协调卫生、教育、人保、民政等
多部门职能，适度推进家庭政策的普惠性，保证政策可以落地实施，减轻女性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
盾，提高家庭养育能力。各级地方政府及社会团体也应设立儿童咨询所、儿童委员会等专业的儿童保
护机构。再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或采取一定的财政补贴方式，在申请资质、场
地、资金、人员等方面对有意向发展托育服务的机构给予优惠。通过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民办公
助等多种方式，以实现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构建综合性的家庭政策体系。
（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发展多样化托育服务，满足家庭的不同需求
从日本育儿支持体系的改革之路来看，政府运用市场化原则调动市场的积极性，打开了托育服

务市场，这既满足了育儿家庭个性化需求，又提升了对育儿支持服务的能力。长期以来，我国高度依
赖家庭自身完成育儿重任，将家庭视作万能型组织，育儿支持体系建设较为滞后。完全依赖政府财政
投入或完全交由市场提供都是不可取的经验，我国在今后构建育儿支持体系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
府的顶层设计和监管功能，通过政策扶持和经费资助，鼓励支持参与育儿服务的企业创新发展，通过
完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合作协调以及责任分担机制，采用公办民营、公私合营或政府购买服务等多
种形式推动育儿行业快速发展。具体可借鉴日本在发展规模较大的“机构”类托育设施基础上，调动
市场积极参与建设小型的且依托社区、企业、家庭的“小而精”类托育点，为所属辖区的育儿家庭提供
灵活多样的全日制、半日制、临时托育、节假日托育等服务的经验。
（三）推动社区及社会组织参与育儿服务，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监督体系
从日本的例子可以看出，育儿支持作为一项家庭公共服务，在实践中，除了政府之外，还有家庭、

市场、社区、民间志愿者等不同主体可以提供育儿服务。如日本近年来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志愿
者积极参与建设“社区紧密型小规模托育”“课后俱乐部”等托育服务。又如最近日本鼓励推行基于
“共生理念”的“幼老所”模式，把老人与幼儿置于同一生活圈下，以社区为依托，让托幼服务与养老服
务融合在一起，专门为有照看幼儿和老人需求的家庭提供日间托管、短期照看、上门服务等多样化的
服务。该模式打破年龄的隔阂与代际的鸿沟，既进行了儿童的道德教育，又增强了老人的自我认同，
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减轻了女性的“双重”照料负担，从而有助于家庭与工作协调并举发展。因
此，政府要积极倡导和鼓励社区、社会组织等参与育儿服务事业，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育儿服务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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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功能缺位，从而提供坚实的中间力量，促进上下协动。同时，充分发挥我国社区在社会服务中的
重要载体作用，为周边家庭提供小规模、“喘息式”的普惠性社区托育中心，提供多样化的育儿托管、
育儿咨询等服务。
（四）重视家庭的不可替代作用，创建有利于育儿家庭的社会支持环境
从日本育儿支持制度改革的经验来看，社会多元支持下的“再家庭化”是重要特色，家庭的功能

十分重要，家庭仍然居于儿童养育的核心主体地位。政府将儿童福利与家庭友好政策紧密结合，与社
会共同通过提供儿童补助、增加育儿假期、完善多样化托育服务等途径对育儿家庭进行援助。我国与
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家庭规模和形态也呈现多样化特点，但人们对
于家庭精神上的依赖、情感上的支持与期待从未改变。此外，家庭也是塑造儿童良好性格、行为的重
要场所，因此我国仍需重视家庭在儿童托育服务中的主体作用，政府和民间社会要加大对育儿家庭
的支持力度。构建家庭育儿支持体系，政府会同市场、社会力量共同分担育儿责任，既可以保障家庭
与儿童的福利，又能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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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Japanese Parenting Support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Pluralism and Its Enlightenments

Pei Guo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970s，to help women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and reduce the pressure on family
parenting leading to the low fertility level of population，Japa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pluralism，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 state characterized by“family parenting”to a kind of“social parenting”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operation among community，market，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departments under government’s guidance. At present，family parenting in our country lacks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nd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Japan，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 level design，and promote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family parenting support system
by government，market，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It can optimiz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and relieve
family’s pressure on childcare，which are helpful for family to play its parenting role better.

Key words：parenting support，family parenting，social parenting，welfare pl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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